
 

 

符 合 

4.1 鄉(鎮、
市)公所核定
並寄發核定通

知書 

4.3駁回申
復 

5.每月 25日
撥付補助款 

須補正 逾期未補正 

4.2 核定通
知次日起 30
日內至公所

提出申復 

14個工作天內 

不符合 

臺 東 縣 政 府 辦 理 育 有 未 滿 二 歲 兒 童 育 兒 津 貼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

作業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/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權責機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申請人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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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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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民眾臨
櫃、郵寄或
線上提出申
請 

3.系統建檔、比對戶
籍、資格及福利領取
紀錄 

2.1鄉
(鎮、市)
公所受理 

2.2通知
民眾補正 

2.3書面駁
回申請 

核定結果 逾期申復 

重
新
審
核 

核 

2.1-2.3 

10天(不含補正天

數)/ 鄉（鎮、市）

公所 

3. 

10天/系統查調

(含親等、戶

政、托補、公費

安置資料) 

4.1-4.2核定/ 

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 

4.3 

申復/社會處 

5. 

7天/社會處 


